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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穿越圣经》 

罗马书（29）不可论断弟兄、不可使弟兄跌倒，以及要叫邻舍喜悦 

（罗 14:6-15:2） 
 

 

听众朋友，你好。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。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。《穿越圣

经》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位听众能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。 

 

在上一次节目，我们查考与分享了罗马书 14:1-5 的内容，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。 

 

罗马书 14:1-5 讲述有关接纳信心软弱者，以及不可论断弟兄等真理。 

 

什么是信心软弱呢？虽然保罗坚决反对以行为赚取救赎的主张，但他在这里提到的“信心软

弱”并非指行为，而是指信心不成熟的人，他们的信心还未坚固，无法抵挡外来的压力。例

如，一个以前曾经拜偶像的人成了基督徒，他虽然明白偶像并无真正的能力，只有基督能拯

救他，但是基于他过去的经验，他可能会因吃拜偶像的食物而信心动摇。又如一个犹太教徒

归信基督之后，即使他知道只有基督能拯救他，得救并不在乎遵守律法，但是在犹太教的节

期中，他仍然会因在节期没有遵守某些宗教礼仪而感到内疚并耿耿于怀。 

 

保罗以爱心对待这些软弱的弟兄。每个人都应按着自己的良心行事，有人有些特别的顾忌，

他们可以不去做某些事，却不必将这些顾忌变成教会的戒律。如果是关乎信仰本质的事，当

然不能妥协，但是大部分的分歧，都只是个别的不同看法，所以无需设立规条。我们的原则

是：基本、核心的真理，必须合一；次要的分歧，可以各持己见。无论做什么，总要凭爱心

去作。 

 

“百物都可吃”，是指在饮食上不受任何规矩限制。基督徒能不能吃祭过偶像的食物呢？在

当时的罗马，献祭是整个宗教、社会及人民生活的中心，是不可或缺的。祭牲被献上异教神

庙的祭坛后，部分被焚烧，余下的部分则送到市场去贩卖。因此，基督徒很容易在无意之中

买了一些祭过偶像的肉，或在亲友家中吃了这些肉。基督徒是不是应该在吃之前追问这些肉

类的来源呢？有人认为吃祭过偶像的食物并没有什么不妥，反正偶像算不得什么。另有些人

则小心查清食物的来源，或干脆不吃肉类，免得误吃后良心有愧。这个问题对于以前曾经拜

偶像的基督徒来说是特别敏感的，可能成为他们先前异教信仰的强烈提示，从而动摇他们的

信心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8:8-9 也指出：“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中我们，因为我们不吃也无

损，吃也无益。只是你们要谨慎，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。” 

 

接下来，我们继续研读与查考罗马书 14 章剩下的内容。 

 

罗马书 14:6 记载：“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。吃的人是为主吃的，因他感谢神；不吃的人是为

主不吃的，也感谢神。” 

 

也许你在星期天打高尔夫球。如果你能把耶稣基督带到你身边，并在打到第九个洞时停下

来，祷告求神让正在与你对垒的那四个人能遇见基督，那该有多好啊。但当比赛被这样打断

时，你身后的那四个人会怎么想呢？当他们看到你在祈祷时，其中一个会说：“星期天早上

这人来这里不打球，那他究竟来这里干嘛？”重要的是这一天是要留意并遵行主的旨意。 

 

同样道理，无论是吃肉的还是不吃肉的，都是从心里感谢神。圣经所强调的，不是餐桌上的

食物，而是信徒心里的信心。内心的态度决定基督徒的行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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罗马书 14:7-9 记载：“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，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。我们若活着，是

为主而活；若死了，是为主而死。所以，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。因此，基督死了，又活

了，为要作死人并活人的主。” 

 

基督在信徒生命的每一个环节上都应执掌王权，信徒或生或死，都只为主而行。当然，信徒

的言行会影响他人，但这并非保罗在此所要强调的重点；保罗指出，属神的人应以主作为生

命的目标。我们的一切行事为人，都应该受到基督的监察和赞同。我们察验食物的方法，是

带到主面前来看其真相。我们立志，就算是死，也要荣耀主。无论是生是死，我们都是属基

督的。基督死了，又活了，其中一个原因是基督要作我们的主。我们也甘心乐意成为属祂的

人，向祂献上满心的感恩。就算我们死了，身体葬在坟墓里，灵魂到基督那里去时，祂仍然

是我们的主。 

 

罗马书 14:10-12 记载：“你这个人，为什么论断弟兄呢？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？因我们都要

站在神的台前。经上写着：主说：我凭着我的永生起誓：万膝必向我跪拜；万口必向我承

认。这样看来，我们各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。” 

 

“为什么论断弟兄呢？”根据约翰福音 8:7 的记载，主耶稣对那群要用石头打死犯奸淫妇人

的法利赛人说：“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。”那天没有一个人敢丢石

头。我们必须牢记：有一天我们自己也要向主交账。坦白地说，我有点烦恼，有些事我不知

道该怎么向主说，因此我不敢论断他人，我只担心我自己。 

 

罗马书 14:13 记载：“所以，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，宁可定意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

物。” 

 

在某些道德方面无关痛痒的事情上，我们不应该以审判者的身分判断主内的肢体。我们反而

应该定意，绝不做任何阻碍弟兄属灵长进的事。这一切不必要的事，没有一样值得我们给弟

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。 

 

罗马书 14:14-15 记载：“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，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；惟独人以为不洁

净的，在他就不洁净了。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，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。基督已经替他

死，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。” 

 

因为基督愿意为那些软弱的弟兄而死，我们就该克制自己不吃那些食物，免得让弟兄跌倒。 

 

罗马书 14:16 记载：“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；” 

 

换句话说，自由并不意味着放纵。信徒应该合理使用他的自由，而不是滥用这种自由的权

利。我们需谨记：我们的言行会影响软弱的信徒。 

 

罗马书 14:17 记载：“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只在乎公义、和平，并圣灵中的喜乐。” 

 

这是罗马书中惟一提到“神国”的经节。我不认为此处提到的“神的国度”与马太福音中所

提及的天国是同义的，天国的最终成果是存在于地上的千禧年和弥赛亚的国度里。我相信神

的国度包含了祂创造的宇宙中的一切，当然，也包括教会。相比于天国，神的国含义更广更

大，包括神对祂所有创造的一切的统治。曾经有位神学家对“神的国度”给出一个非常贴切

且令人满意的定义：“神的国，乃是神的话语和圣灵统治的神圣生命之领域，其在地上的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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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是教会。”在约翰福音 3:3，耶稣也提到神的国：“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，就

不能见神的国。”可见，神国子民的生命是靠神的话语和圣灵所统治的。正如某位牧师所说

的那样，“神掌管着世上的一切，但有一个领域，祂只透过圣灵的力量或律法来成就。”那就

是信徒的新生命。除非借着重生，否则人类完全不能看见或进入神的国度。神的国与吃喝无

关；禁食、不吃肉或不吃素，所有这些事情根本不能使人得进神的国度。此节提到的“公

义”与罗马书 1 章和 3 章相同，意思是与神同行；这意味着信徒必须追求讨神喜悦的生活。

“圣灵”显然是有义的，这指的不是我们的立场，而是我们的行为，即我们要在圣灵的引导

下行义事。这“义”是实用的，而不是神学的；是道德上的，而不是口头上的。“喜乐”是

圣灵在信徒生命中的果子。不幸的是，如今在信徒的生命中，喜乐往往是缺失的。我们的生

命中应该有快乐。这并不是说你要像电影《爱丽丝漫游奇境记》里的柴郡猫一样咧着嘴笑着

跑来跑去，而是说你内心深处要有一种从神而来的喜乐。 

 

罗马书 14:18 记载：“在这几样上服事基督的，就为神所喜悦，又为人所称许。” 

 

虽然在地上确实有字面意义上的国存在，但保罗这里所强调的是信徒借着重生进入神属灵的

国度。我们不以吃喝来事奉基督，我们的事奉必需有从神而来的公义、平安与喜乐。这样的

基督徒必能蒙神喜悦，为人所称许。“为人所称许”，并不意味着你因信基督就必然得到人的

喝彩和赞美；相反，你甚至可能会遭到世人的迫害。但人们会从心里认为你是真正的信徒，

他们藐视和拒绝假冒伪善的人。这是品德的重要原则。信徒行事为人应该蒙神喜悦，又叫人

良心欢喜。 

 

罗马书 14:19 记载：“所以，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。” 

 

信徒不应为微不足道的事情而争吵，应尽量与其他信徒保持和睦、协调的关系。信徒不应因

坚持自己的权利而绊倒他人，反而应该致力于使别人在真道上得造就。 

 

罗马书 14:20 记载：“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。凡物固然洁净，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，

就是他的罪了。” 

 

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事工。信徒固然有吃肉或禁食的自由，但这并不能使之因此得到神的嘉

奖。我们不要放纵肉体，让软弱的信徒跌倒而毁坏了神的工程。俗话说得好：“一粒老鼠屎

坏了一锅粥。”以扫用一碗红豆汤来交换走长子的名分，我们千万不要为了满足肉体的欲

望，而放弃作为神儿女的名分。 

 

罗马书 14:21 记载：“无论是吃肉是喝酒，是什么别的事，叫弟兄跌倒，一概不做才好。” 

 

保罗回到吃喝的问题，然后作了声明：一概不做才好。任何让人质疑、与良心有关的问题，

为了不使软弱的弟兄跌倒，坚强的弟兄就一概不做。 

 

现在，保罗谈到基督徒品格的另一个重要原则。 

 

罗马书 14:22 记载：“你有信心，就当在神面前守着。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，

就有福了。” 

 

保罗指出，信徒有完全的自由吃任何东西，因为他们知道一切都是神所赐的，只要存感恩的

心放心吃就是了。然而，信徒却不应在信心软弱的弟兄面前夸示这种自由。信徒在行使这种

自由的时候，应当以不绊跌任何人为原则。能够完全地享受基督徒的自由，不受任何不必要



 

4 

的避忌所束缚，这诚然是好事。但放弃自己可享受的权利，总比绊倒人而被定罪好。避免绊

倒他人的信徒，是有福的。 

 

路加福音 15 章所记载的浪子虽然忤逆父亲，但他终究悔悟。他和猪有什么区别？区别在于

猪没有说：“我要回到我的父亲那里去。”浪子与猪住在一起，却对自己说，我讨厌这里，我

要回到父亲那里去认罪。基督徒醉酒与非基督徒酗酒之间有什么区别？区别在于：第二天早

晨非信徒起来，头很痛，说：“我还要喝更多。”但是神的儿女早晨醒来，头很痛，却下床祷

告并向神认罪，说：“神啊，我厌恶自己！我再也不酗酒了。”有趣的是，浪子再也没有回到

猪圈，他不要待在那里。这就是信徒与非信徒之间的差别。“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

自责，就有福了。”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当你蓦然回首，是否有为自己昔日的可耻行为而后悔

呢？那是良心的谴责。不管别人有没有犯同样的错，但从今往后你不该再犯。 

 

罗马书 14:23 记载：“若有疑心而吃的，就必有罪。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。凡不出于信心

的都是罪。” 

 

至于信心软弱的弟兄，如果他的良心有所犹豫，但仍吃这食物，就是错的了。他吃这些东

西，并非出于信心的行动。他这行动在良心上有愧。违背自己良心的就是罪了。诚然，个人

的良心不是百分之百正确，必须受神的道引导。正如一位解经家所说的，人应凭良心行事，

纵使良心是会软弱的；若非这样，人的道德就会荡然无存了。 

 

这几次节目，我们一直在探讨基督徒的行为准则。在罗马书 14 章，我们已经看到了其中的

两个原则：信念和良心。在 15 章，我们将探讨第三条原则：为软弱的弟兄着想。这个观念

是从 14 章延续下来。15 章前三节的主题是分离。接着，我们将看到犹太人和外邦人合而为

一，荣耀神。最后，保罗作为外邦人，尤其是罗马人的使徒，继续自己的见证。本章总结了

罗马书的主要论点。在 16 章，保罗论述重点又将回到个人关系上。 

 

罗马书 15:1 记载：“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代不坚固人的软弱，不求自己的喜悦。” 

 

这是基督徒品格的第三个原则。因此坚固的人要顾及软弱之人的感受。保罗认为自己是信心

坚固的人，他指出强者应该体谅弱者的感受和偏见。在哥林多前书 8:13，保罗说：“所以，

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，我就永远不吃肉，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。”保罗的意思是：“我可以吃

肉，我想吃烤肉。但如果吃肉让我的弟兄跌倒，我就不吃。”在哥林多前书 10:24，保罗又

说：“无论何人，不要求自己的益处，乃要求别人的益处。”在加拉太书 6:2，保罗继续说：

“你们各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，如此，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。” 

 

罗马书 15:2 记载：“我们各人务要叫邻舍喜悦，使他得益处，建立德行。” 

 

“使他得益处，建立德行。”是指要使他人在德行上蒙造就。我们作为信徒，行事为人最根

本的宗旨就是要造就他人，树立起基督徒的品格。我们的邻居当然不会因为自己的损失而高

兴。在哥林多前书 9:19-20，保罗说：“我虽是自由的，无人辖管；然而我甘心作了众人的仆

人，为要多得人。向犹太人，我就作犹太人，为要得犹太人；向律法以下的人，我虽不在律

法以下，还是作律法以下的人，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。”许多人批评保罗，无法理解他为什

么会立下犹太人的誓言，刮胡子，进入耶路撒冷的圣殿。哥林多前书 9:20 说：“向犹太人，

我就作犹太人，为要得犹太人；向律法以下的人，我虽不在律法以下，还是作律法以下的

人，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。”如果你读了这节经文，你就该明白保罗这样做的目的。 

 

请注意，我们在探讨的某些问题，圣经并未明确其对错，容易让人困扰。比如说看电影，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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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看电影能领人归主的话，我就会去。 

 

圣经虽然对我们当代社会的许多事情并没有明确提及，但却给了我们三个重要的原则：第

一，信念。无论我们做什么，都要带着热忱去做，因为我们心里深信这是神要我们做的。第

二，良知。我们的行为应该是这样的：当我们回首往事时，不会感到良心不安。第三，体

谅。我们应该体谅软弱信徒的感受和偏见。 

 
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，我们先停在这里。如果你对节目中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

明白的地方，欢迎你来信询问，我们很乐意为你再做说明；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

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彼此记念代祷。 

 

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愿神赐福与你！ 


